
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 
全聯會 84年 2月 21日第 3屆第 5次理事會議通過 

證管會 84年 4月 24日台財證（六）第 16948號函准予備查 

全聯會 90年 11月 23日第 5屆第 16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證期會 91年 1月 28日（90）台財證(六)第 179599號函准予備查 

全聯會 102年 5月 23日第 9屆第 10次理事會通過修正 

金管會 102年 6月 28日金管證審字第 1020023436號函洽悉 

金管會 103年 6月 18日證審字第 1030023380號函核准備查 

全聯會 111年 6月 9日第 12屆第 11次理事會通過修正 

金管會 111年 8月 15日金管證審字第 1110142991號函洽悉 

第一條、本標準係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第七條訂定。 
 

第二條、評鑑費用收取對象如下： 

（一）政府機關委辦或依職權移請評鑑者：委辦或移請評鑑之政府

機關。 

（二）符合特定情況下由會計師公會移請評鑑案件：受評鑑會員。 

（三） 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自行請求評鑑者：申請評鑑之會計師

或會計師事務所。 

（四）利害關係人自費申請評鑑之案件：申請評鑑之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評鑑費用收取標準如下： 

（一）會計師事務所自費申請評鑑，收取費用如下：  

（1）評鑑委員之評鑑費： 

1.依評鑑委員所填具實際發生時數。 

2.評鑑委員每小時之評鑑費：2,000元。 

（2）評鑑助理費：評鑑助理時薪為 800元。 

（3）差旅費：原則採實報實銷。 

（4）公會行政管理費：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遞、召開會議

支出、會務人員交通、雜項支出等費用。 

（5）收費：原則上以實際報銷之（評鑑委員之評鑑費＋評鑑助理

費）×1.1（一成為公會行政管理費）＋差旅費為收費標準，但

上述（1）至（4）款最高不得超過二十五萬元整。 

（6）如因受評鑑事務所或受評鑑個案性質特殊，經評鑑小組決議

報請主任委員同意聘請相關專家參與部分評鑑工作者，其收費

標準與受評鑑事務所另行協議收取。 

（7）追蹤每一受評鑑事務所續後改善費用為 10,000元。 

 (8)受評鑑事務所申請撤案者，評鑑小組在准予撤案前，已投入執

行工作之各項費用，及評鑑委員會依前開收取一成之公會行政



管理費，仍應收取。 

（二）政府機關依職權移請評鑑及由會計師公會移請評鑑案件者，

比照前項標準收費。 

（三）由政府機關委辦者依委辦合約約定收取。 

（四）利害關係人自費申請評鑑之案件依合約約定收取。 

 

第四條、本收取標準由評鑑委員會訂定，經全聯會理事會通過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